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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6-056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
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6〕69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审核问询函的
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讨论分析，现根据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6-055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6年2月27日
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两次会议依次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8日、2026
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
订稿）》等相关公告。

本次发行预案（二次修订稿）及相关文件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核、注册部门对于本次发行相关事项
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注册，预案（二次修订稿）所述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并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的进展情况，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6-053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6年2月27日
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两次会议依次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8日、2026
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
订稿）》及相关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在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内，基于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本次发行方案的募集资金规模进行如下调整：

调整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90,19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半导体存储测试
设备研发及产业

化智造项目

小计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技术研发项目

拟投资总额

44,096.00
38,124.00
82,220.00
158,800.00
54,290.00
295,310.00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44,000.00
38,100.00
82,100.00
153,800.00
54,290.00
290,190.00

调整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5,658.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半导体存储测试
设备研发及产业

化智造项目

小计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技术研发项目

拟投资总额

44,096.00
38,124.00
82,220.00
158,800.00
54,290.00
295,310.00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39,468.00
38,100.00
77,568.00
153,800.00
54,290.00
285,658.00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公司原发行方案中的其他内容未发生重大变化。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及相关公告。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6-054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预案（二次修订稿）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5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
内，基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对《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等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调整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90,19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半导体存储测试
设备研发及产业

化智造项目

小计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技术研发项目

拟投资总额

44,096.00
38,124.00
82,220.00
158,800.00
54,290.00
295,310.00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44,000.00
38,100.00
82,100.00
153,800.00
54,290.00
290,190.00

调整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5,658.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半导体存储测试
设备研发及产业

化智造项目

小计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技术研发项目

拟投资总额

44,096.00
38,124.00
82,220.00
158,800.00
54,290.00
295,310.00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39,468.00
38,100.00
77,568.00
153,800.00
54,290.00
285,658.00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公司原发行方案中的其他内容未发生重大变化。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6-052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6年5月2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鉴于本次会议为临时紧急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期限。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共9名，实到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滨先生主持，公司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精智达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

的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对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进行第二次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053）。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对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
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公司根据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并结合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编制了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

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对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

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公司根据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并结合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编制了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对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
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公司根据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并结合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编制了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意见：鉴于公司对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进行了第二次调整，根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
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文件要求，为维护中
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制定了
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
拟采取的措施能够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调整及实际
情况，编制了《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二次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6-057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2026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6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
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相关要求及
公司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公司就本次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对
普通股股东权益和即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填补回报措施，相关
主体对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5,658.00万元（含本数），在扣除发行

相关费用后拟用于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技术研发项目、高端
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一）分析的主要假设和前提
为分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作出如下假设：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假设公司于2026年11月末完成本次发行。该时间仅用于计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假设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285,658.00万元，暂不考虑发行费用等影响。假设本

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30%，即不超过 28,238,446股（含本数）。在预测公司总股
本时，仅考虑本次发行股份的影响，不考虑股权激励、期权激励、转增、回购、股份支付及其他因素导
致股本变化的原因。此假设仅用于测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
表公司对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数的判断，最终应以实际发行股份数为准。

4、根据公司披露的《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司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6,140.88万元（前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假设202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以下业绩增幅分别测算：（1）与2025年
度经营情况持平；（2）较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 15%；
（3）较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30%三种情形，依此测算
202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该假设仅用于计算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
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5、本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
等的影响。未考虑其他非经常性损益、不可抗力因素、限制性股票归属、可转债转股等对公司财务状
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股本等的影响。

6、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发行时间仅为基于测算目的假设，最终以实
际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结果和实际日期为准。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公司测算了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的影响，测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期末总股本（万股）
假设1：2026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2025年度持平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假设2：2026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2025年度增加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假设3：2026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2025年度增加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25年度/2025年12月31日

9,401.18

6,140.88
0.65
0.65

6,140.88
0.65
0.65

6,140.88
0.65
0.65

2026年度/2026年12月31日

本次发行前

9,401.18

6,140.88
0.65
0.65

7,062.01
0.75
0.75

7,983.14
0.85
0.85

本次发行后

12,221.53

6,140.88
0.64
0.64

7,062.01
0.73
0.73

7,983.14
0.83
0.83

注：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等指标系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规定的公式计算得出。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鉴于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产生效益需要一定周期，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公司业绩暂未获得相应幅度
的增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即期回报（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将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此外，一旦前述分析的假设条件或公司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能排除本次发行导致即期回报被
摊薄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公司盈利水平假设仅为测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
代表公司对经营情况和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和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假设进行
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或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之“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
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研发及产业化智造项目、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

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投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是公司现有业
务的补充和升级，顺应行业市场发展方向，符合公司业务布局及未来发展战略。

其中，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研发及产业化智造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高端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
研发及产业化能力，增强公司产品技术能力，不断推动公司现有产品升级迭代，更好满足下游客户对
半导体测试设备需求，支撑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技术创新能力，面向下游市场前
沿技术需求，推进公司半导体测试检测设备新产品研发进程，巩固公司产品技术优势，持续提高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补充流动资金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司未来经营性现金流需求，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为公司经
营规模快速增长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

（二）公司从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1、人员储备
公司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引入高层次人才并强化自主培养体系，构筑了跨专业、多层次的人

才梯队。公司通过持续完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引进优秀人才，充分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
截至2025年6月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309人，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为48.51%，核心技术研发团队
稳定，具有较强的技术人才优势。

2、技术储备
公司坚持以客户实际需求、技术发展趋势以及产业应用实践为研发导向，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

力，通过对新技术的战略布局实现技术自主创新及自主可控。公司重点聚焦半导体设备领域，持续
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形成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公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体
系，截至2025年6月末，公司累计取得知识产权466项，其中发明专利131项。公司丰富的核心技术
储备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3、市场储备
公司积极推进客户开发与维护，与国内头部半导体存储厂商及新型显示制造厂商建立了紧密稳

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公司核心产品已应用于国内头部半导体厂商生产线，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助力客户在降低测试成本、逐步实现供应链国产替代的同时提升生产质量，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
可。

五、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发行可能导致股东即期回报有所下降，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采取以下措施提升公司

竞争力，以填补股东回报。
（一）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公司将持续深耕半导体测试检测设备及系统解决方案领域，以实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为核心目

标，着力构建系统化全站点服务能力。公司将把握半导体产业高速发展的市场机遇，扩大半导体测
试设备产业化能力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布局前沿技术，拓展公司产品矩阵与技术应用领域，不断增
强核心竞争力，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二）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规范和有效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高效，公司制定了《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放、使用、管理以及相关信息的披露进行了规范，保证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的安全，防止
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占用或挪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
后，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中，专户专储，专款专用，切实保证募集资金的合理规
范使用。

（三）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

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股东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
权，做出科学、合理的各项决策；确保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确保独立董事能够独立履行
职责，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完善并强化经营决策程序，全面有效地提升公司经营
效率，控制公司经营风险。

（四）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保障股东利益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持续、科学、稳定的股东分红机制和监督机制，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就利润分配政策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制定了《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积极落实对股
东的利润分配，确保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有效维护和增加对股东的回报水平，切实保障
股东权益。

六、相关主体对公司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出具的承诺
（一）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滨承诺如下：

“一、继续保证公司的独立性，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

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三、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
者的相应补偿责任。”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

公司的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一）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二）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三）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四）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五）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六）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则未来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如果本人违反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并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

担相应补偿责任。

在承诺函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

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3111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26-020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原由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尼机电”）于2023年12月27日召开了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司法执
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发布的《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3）。

2025年7月至今，公司累计收到司法执行的6,037,551股康尼机电股票并完成了注销手续。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68,068,223股变更为862,030,672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发布
的《关于收到相关司法执行股票及注销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38）。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其他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注销部分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接到公司发出的债权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申报债权，要求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根据本通知规

定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9日至2026年7月13日，工作日8:00-17:00。
2、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模范中路39号
3、联系人：康尼机电证券法律部
4、联系电话：025－83497082
5、电子邮箱：ir@kn-nanjing.com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

公司收到传真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
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111 股票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26-019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六届第十二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公司针对本激励计划的前期决策和实施过程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就本激励计划草案披露前6个
月内（以下简称“自查期间”）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的范围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填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中登公司已出具《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相关文件显示，在本次自查期间内，共有9名核查对象（其中有4名系知情

人的直系亲属）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除上述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人员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结合公司筹划及实施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经公司核查，上述9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其知悉内幕信息之前，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任何内
幕信息，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完全是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及个人资金安排而
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登
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者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111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26-018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鼓楼区模范中路39号公司二楼报告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3
351,131,350

41.6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磊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3名独立董事均出席了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040,498
比例（%）
96.5566

反对
票数

9,690,252
比例（%）
2.7597

弃权
票数

2,400,600
比例（%）
0.683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755,798
比例（%）
96.1907

反对
票数

10,848,252
比例（%）
3.0895

弃权
票数

2,527,300
比例（%）
0.719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852,398
比例（%）
94.7943

反对
票数

17,932,052
比例（%）
5.1069

弃权
票数

346,900
比例（%）
0.098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7,375,398
比例（%）
98.9303

反对
票数

1,768,150
比例（%）
0.5036

弃权
票数

1,987,802
比例（%）
0.5661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情况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9,739,508
比例（%）
91.4023

反对
票数

26,280,787
比例（%）
8.0140

弃权
票数

1,913,900
比例（%）
0.5836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1,594,998
比例（%）
97.2841

反对
票数

7,423,152
比例（%）
2.1141

弃权
票数

2,113,200
比例（%）
0.6018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835,498
比例（%）
98.2070

反对
票数

4,967,952
比例（%）
1.4148

弃权
票数

1,327,900
比例（%）
0.3782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6,899,798
比例（%）
98.7949

反对
票数

2,243,750
比例（%）
0.6390

弃权
票数

1,987,802
比例（%）
0.5661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0,982,298
比例（%）
94.2617

反对
票数

18,246,452
比例（%）
5.1965

弃权
票数

1,902,600
比例（%）
0.541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327,195
比例（%）
90.5579

反对
票数

28,185,900
比例（%）
9.442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327,195
比例（%）
90.5579

反对
票数

28,185,900
比例（%）
9.442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340,195
比例（%）
90.5623

反对
票数

26,554,800
比例（%）
8.8957

弃权
票数

1,618,100
比例（%）
0.542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
董事薪酬情况以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进行 2026 年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 2026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7,465,713

163,026,978

184,925,813

186,990,113

171,072,613

121,855,665

121,855,665

121,868,665

比例（%）

98.0358

85.2555

96.7076

97.7871

89.4630

81.2146

81.2146

81.2233

反对

票数

1,768,150

26,280,787

4,967,952

2,243,750

18,246,452

28,185,900

28,185,900

26,554,800

比例（%）

0.9247

13.7436

2.5980

1.1734

9.5420

18.7854

18.7854

17.6983

弃权

票数

1,987,802

1,913,900

1,327,900

1,987,802

1,902,600

0

0

1,618,100

比例（%）

1.0395

1.0009

0.6944

1.0395

0.9950

0.0000

0.0000

1.078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1—议案 6以及议案 8、议案 9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了出席本次股

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7、议案10、议案11、议案12均为特别决议

议案，获得了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以上相关议案关联股东

均回避了表决。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告的《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材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玲、钱妍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6－034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号双喜广场26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73
4,586,001,920

21.023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窦红平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王结流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李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28,530,124
比例（%）
98.7467

反对
票数

48,390,996
比例（%）
1.0551

弃权
票数

9,080,800
比例（%）
0.1982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26,255,774
比例（%）
98.6972

反对
票数

53,067,846
比例（%）
1.1571

弃权
票数

6,678,300
比例（%）
0.1457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28,746,738
比例（%）
98.7515

反对
票数

48,252,927
比例（%）
1.0521

弃权
票数

9,002,255
比例（%）
0.1964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24,726,817
比例（%）
98.6638

反对
票数

53,029,523
比例（%）
1.1563

弃权
票数

8,245,580
比例（%）
0.1799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22,547,801
比例（%）
98.6163

反对
票数

54,849,237
比例（%）
1.1960

弃权
票数

8,604,882
比例（%）
0.1877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24,222,664
比例（%）
98.6528

反对
票数

53,237,146
比例（%）
1.1608

弃权
票数

8,542,110
比例（%）
0.1864

7．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32,866,074
比例（%）
98.8413

反对
票数

46,770,046
比例（%）
1.0198

弃权
票数

6,365,800
比例（%）
0.1389

同时，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027,292,382
0

498,963,392
195,081,303
303,882,089

比例（%）
100.0000
0.0000
89.3064
89.8524
88.9593

反对
票数
0
0

53,067,846
17,157,866
35,909,980

比例（%）
0.0000
0.0000
9.4982
7.9027
10.5123

弃权
票数
0
0

6,678,300
4,873,700
1,804,600

比例（%）
0.0000
0.0000
1.1954
2.2449
0.5284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7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96,563,392
499,054,356

492,855,419
503,173,692

比例（%）

89.2602
89.7080

88.5937
90.4485

反对

票数

53,067,846
48,252,927

54,849,237
46,770,046

比例（%）

9.5392
8.6737

9.8594
8.4071

弃权

票数

6,678,300
9,002,255

8,604,882
6,365,800

比例（%）

1.2006
1.6183

1.5469
1.144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第2、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律师、董君楠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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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所属全资公司郑州裕中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
中能源”）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5,700.00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
（万元）

532,612.03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2,433,212.61

51.98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向河南港投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申请本金金额不超过5,700万元、期限不超过3年的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由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裕中能源可供出质的部分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同时以裕中能源拥有的土
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6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授权，上
述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后即可申请办理。2026年5月28日，公司董事长批准上述担保事
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所属全资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持股100%
李东辉

91410183757133358J
2003年12月11日

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
506,4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煤化工、灰渣综合利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服务（仅限分公
司经营）；蒸汽、石膏、电力销售；管道清洗，热力生产。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1,888,589.73
1,151,238.60
737,351.13
137,519.30
7,936.34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年度
（经审计）
1,901,675.16
1,172,909.90
728,765.26
501,596.51
27,321.5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向河南港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本金金额不超过5,700万元、期

限不超过3年的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裕中能源可供出质
的部分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同时以裕中能源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具体业务和担保
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本次担保合理性
上述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对应担保为公司与所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相关担保风险较

小。相关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及抵（质）押累计金额为2,433,212.61万元

（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1,114,641.56万元；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及抵（质）押

累计金额为681,496.45万元；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及抵（质）押累计金额为355,636.39万元；公司

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72,466.61万元；公司对参股企业提供担保累计
金额为208,971.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1.98%、总资产的21.89%，其中：公司对下
属公司（含下属公司间）提供担保及抵（质）押总金额为1,796,138.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38.37%、总资产的16.16%；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72,466.6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5%、总资产的0.65%，前述担保及抵（质）押均不存在逾期
情况。

六、公告附件
1．董事长批准文件；
2．裕中能源营业执照及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